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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记者从西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获悉，为进一步简化和规范住房公积金提取
流程，方便缴存职工办理业务，自5月1日起我市对公积金提取政策做部分调整，其
中包括职工贷款未还清前，每年也可申请提取公积金等政策。

据了解，职工在购买二手房时，要提取住房公积金
，调整后的政策对提取时需要出具的相关材料做了进一步优化。统一调整为：

提取人身份证件；房产买卖合同；权属变更后的不动产权证；交易发票或资金监管
凭条。购房人配偶、子女、父母提取时还需提供关系证明材料。

此外，在住房公积金还贷提取方面新政调整为：

已办理西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借款人及其配偶，其缴存的住房
公积金应当优先用于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。缴存职工每年可以申请一种住房消
费类提取。

其中，住房消费类提取包括：购买、建造、翻建、大修自住住房；偿还住房贷款本
息；西安行政区域内无房产职工租住本市住房。 同时，取消了原政策规定的“在贷
款未还清之前不得以其他任何形式申请非销户提取”的限制。也就意味着，新政策
实施后，职工当年没有发生公积金冲还贷业务的，仍可以办理其他原因的非销户提
取。

举个例子

比如职工小李购买了一套二手房并办理了西安住房公积金贷款。按照之前的规定，
一旦申请了公积金贷款，将不能再以购房原因提取公积金。

新政策实施后，小李只要本年度内账
户未发生公积金冲还贷业务，就可以根据自身购买二手房情况提取公积金。

如果小李之前没有公积金贷款的记录，那么他在购房时可一次性提取不超过房屋总
价的额度，但公积金账户里要至少保留3个月的缴存额；如果小李之前有买房时商
业贷款或公积金贷款，则再次购买二手房时，提取额度不能超过首付款的额度，且
公积金账户里也要至少保留3个月的缴存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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